申报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登记操作步骤
一、政策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社〔2024〕373号）第十条：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2.《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内人社办发〔2020〕58号）。
二、第一年申报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
1、失业登记，填写《失业人员登记表》，进行失业登记。
为什么要填写《失业人员登记表》，自治区要求失业登记和就业登记得本人申请才能操作，不允许非本人申请就进行就失业登记，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填写《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登记表》与填写《失业人员登记表》一样。
2、填写《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审批表》，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
3、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通过后，实现灵活就业填写《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登记表》，进行灵活就业登记，灵活就业登记时间最早是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通过月份的下一个月，社会保险补贴自灵活就业登记之月起计算开始发放时间；
4、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认定到灵活就业登记期间，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对于参加培训人员，优先发放社保补贴；
[bookmark: OLE_LINK3]5、待年度社平工资公布申报人员缴费后，填写《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审核表》，在元宝山区缴费的提供缴费凭证或手机APP缴费截屏，由工作人员通过区税务机关获取缴费信息；在元宝山区以外地区缴费的，需要提供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税单，即可快速进入补贴阶段。
[bookmark: _GoBack]全年均可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登记。为避免集中申报造成拥挤，每年1-2月份申报的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时间和灵活就业登记时间，均按照本人填写《就业困难人员申报认定审批表》申请时间和《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登记表》实现灵活就业时间进行劳动就业子系统登记申请。其他月份申请的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登记均按照系统经办时间为准。
三、非第一年申报人员
非第一年申报人员，因劳动就业子系统存在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信息和有效灵活就业登记信息，不必再次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登记，待年度社平工资公布申报人员缴费后，填写《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审批表》（此表作为核实用）《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登记表》和《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审核表》，在元宝山区缴费的提供缴费凭证或手机APP缴费截屏，由工作人员通过区税务机关获取缴费信息；在元宝山区以外地区缴费的，需要提供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税单，即可快速进入补贴阶段。  
申报年度内如果因个人原因进行失业登记，则自登记失业之月起停止发放社会保险补贴。
四、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和认定标准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元宝山区城镇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法定劳动年龄内（女性：16—50周岁，男性：16—60周岁），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列人员（户口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员除外）。
注：在平庄城区街道办事处、平庄东城街道办事处、平庄西城街道办事处、西露天街道办事处、云杉路街道办事处、马林街道办事处、平庄镇怡景园社区、紫玉华府社区、五家镇五家社区和风水沟镇风水沟社区连续居住满6个月以上的农业户口登记失业人员，需要提供房产证（租赁居住的提供租赁居住合同）和居住地居委会提供的居住6个月以上的证明。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一）大龄失业人员。指在常住地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且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
注：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系统查询只缴纳1年的不能认定，第二年缴费了，才算1年以上，也就是说第二年缴费了，才能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二）残疾人员。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按照《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21〕43号）规定：“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无劳动能力人员，不在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
（三）零就业家庭成员。指同一家庭户口内有2名及2名以上共同生活成员，并且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家庭成员均进行失业登记，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员。
（四）失地农牧民。指依法被旗县级以上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或草场,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的农牧民。正在享受的征地补偿月标准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人员不在此类人员范围。
（五）长期失业人员。指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且连续失业登记1年以上女满35周岁、男满45周岁的失业人员。
（六）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指离校2年及以上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主要指从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72号）规定：“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此类人员不做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在元宝山区行政区域内实现灵活就业后到常住地的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或向镇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进行灵活就业登记即可，社会保险补贴自灵活就业登记之月起计算开始发放时间。




